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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电网财〔2015〕60号


南方电网公司关于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电费结算、转付财政补助资金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省公司，广州、深圳供电局：

根据国家现行有关规定，经请示财政部同意，现将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电费结算、转付财政补助资金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上网电量电费结算

（一）“自发自用、余量上网”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自用有余上网的电量，由电网企业按照当地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含脱硫、脱硝、除尘电价，下同）收购。根据“自发自用、余量上网”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是否具备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上网电量电费分别按以下方式结算：

1、具备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的企业性单位投资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由售电方按照当地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各单位在收到发票后及时结算上网电量电费。

2、《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规定的“其他个人和不经常发生应税行为的非企业性单位”投资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以当地燃煤机组不含税标杆上网电价和3%增值税简易税率计算实际结算价格，有关代开发票、减免税等涉税事宜按照各地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

（二）“全额上网”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上网电价按照当地光伏电站标杆电价执行。

二、财政补助资金申报和转付

（一）“自发自用、余量上网”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实行按照全电量补贴的政策，电价补贴标准为每千瓦时0.42元（含税），通过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予以支付，由电网企业转付。

1、企业类项目，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国家有关部门公告项目补贴目录之后，各单位按照补贴目录开展财政补贴资金申报和转付工作。

2、个人类项目，在国家有关部门尚未公告该项目纳入补贴目录之前，项目并网发电后，各单位可按照合同签订的结算周期，按发电量和每千瓦时0.359元（补贴标准0.42元的不含税价）的标准计算并垫付补贴资金。待财政部公布可再生能源补贴个人类项目目录后，各单位按照补贴目录开展财政补贴资金申报和转付工作，并对垫付资金进行清算。

（二）“全额上网”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补助标准参照光伏电站相关政策规定执行。

三、其他事项

请各单位及时做好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电费结算、转付财政补助资金台账统计工作，在执行过程中有何问题，及时向公司财务部报告。

特此通知。

南方电网公司 
2015年8月21日
抄送：南网能源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行政部        2015年8月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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